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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关源群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规范社区地下车库电动车安全充电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新能源有着更低污染、可再生、使用清洁高效等优势，成为了我国发展低碳环保型经济、改善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正是上述优势，新能源汽车成为社会趋势，发展迅速，但地下车库内安装充电桩是目前的普遍现象，为保障居民的充电安全，我局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一、落实常态化安全管理

为加强安全管理，市住建局要求各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大对车库、车位的巡查力度，发现有异常情况要立即通知到所有权人或充电设施运营商，并报告给相关部门，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求物业公司针对符合安装条件的在征求人防、消防、规划等部门的意见后方可配合安装充电桩。鼓励有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建设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满足业主的充电需求，逐步化解供需矛盾。

二、加大安全培训力度

为落实物业企业安全责任，我局定期召开物业项目大讲堂，内容涵盖管理、消防等多方面内容。今年已召开了4场培训，其中，5月24日，我局组织了物业小区消防安全培训会，会上讲解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规范，辨析充电桩在安全管理中的风险点，共同保障物业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使用安全。

三、因地制宜推进工作开展

市住建局因地制宜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不同物业小区的实际情况指导物业服务企业要与时俱进，响应国家政策、满足业主需求，针对符合安装条件的在征求人防、消防、规划等部门的意见后积极配合安装充电桩。针对有条件的物业小区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建设集中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满足业主的充电需求，逐步化解供需矛盾。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加大物业公司安全培训力度，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国家要求做好相关配合。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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